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文明督导工作的意见
各学院、各班级：
自上学期开展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活动以来，各学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为文明校园建设贡献了力量。为促进文明校园建设的深入开展，配合青岛市文明城市创建活动，迎接2009级新生入校，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校团委就下一步加强校园文明督导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：
    一、继续做好宣传引导工作。各学院团总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狠抓落实，加强文明校园建设重要性的宣传，要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的意见》（青农大学工发[2009]4号）文件精神，做好本学期的“牵手文明，美在身边”主题教育活动。要全面客观分析当前文明校园建设工作面临的新形势、新问题，强化思想教育引导，充分发挥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，发挥学生会、学生自律组织的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作用，进一步提高全校学生对基础文明养成工作的重视程度。
二、加强校园文明督导。各级校园文明督导队队员要带证上岗，严于律己，禁止做任何有损校园文明的事情。执勤中既要理直气壮，又要文明执勤，在学生中树立文明标兵的形象。各责任区在重点时间段（7：30-8：00、9：40-9：55、11：30-12：00、16：10-16：25、18：00-18：30）必须要有队员值班，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并将检查情况书面记录，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学院。校督导队要做好对各小分队的指导和检查，及时将检查情况上报校团委。学校将对不文明行为定期公开通报。
三、严肃处理不文明行为。自本学期开始，学生基础文明表现纳入学年综合素质测评，受学校公开通报一次，扣其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总积分3-5分，被通报两次以上本学年素质综合测评定为D等级；对于报假名的学生，一经查实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，本学年素质综合测评定为D等级；对于拒绝、阻碍督导人员执行公务的学生，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以上处分，本学年素质综合测评定为D等级；对于态度恶劣、动手打人及打击报复督导人员的学生，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记过以上处分。督导队员如出现校园不文明行为，加重一级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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